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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訴判解 
........................................................................................................................................ 

單一案件之一部為得上訴第三審案件，則其他原

不得上訴第三審之部分，得否一併上訴第三審？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447號判決 
────────────────────────────────────────────────────────────────────    

【關鍵字】 

    單一案件、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 

【事實摘要】 

被告甲攜帶具殺傷力之改造手槍為強盜犯行後逃逸，為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警備

隊隊員乙攔查；甲遂基於殺人之犯意持槍朝乙射擊一槍，因乙閃躲而未遭擊中，嗣

甲於乙追捕過程中再朝其射擊一槍，惟仍未擊中乙。後甲終遭警方以槍擊中，並於

逮捕後移送法辦。本案經檢察官偵查，以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之殺人未遂

罪，以及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提起公訴。惟，本案經高等法院審理結果，

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持槍傷害執勤員警乙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殺人未遂部

分之判決，而就殺人未遂部分改判諭知被告無罪；檢察官不服二審判決結果，遂針

對二審法院此部分之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 

【裁判要旨】 

最高法院認為原審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有違論理法則，故以檢察官之上訴

為有理由，而將高等法院二審判決中關於殺人未遂部分撤銷，並以本案尚有調查證

據、認定事實的必要，將本案發回二審法院更審。 

一、上訴第三審之案件限制： 

   本案特殊之處在於，甲持槍傷害執勤員警乙之犯行，除構成刑法第271條第2

項之殺人未遂罪外，亦符合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之構成要件；惟，妨害

公務罪之法定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屬於刑事訴訟法

第376條第1款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為不得上訴

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此時，將生最高法院審查與撤銷範圍是否及於妨害公務罪之

問題。 

二、單一案件得上訴第三審不可分之效力： 

   針對本案妨害公務罪部分得否及有無上訴至第三審之問題，最高法院藉由第

一審判決之事實認定結果，認為被告所犯妨害公務與殺人未遂二罪間，具有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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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合裁判上一罪之關係，僅從一重之殺人未遂罪處斷；是以，儘管二審法院因認

被告殺人未遂部分無罪，而致使此部與妨害公務罪之間不具單一案件不可分之關

係，惟，此已適足顯示針對被告所犯之妨害公務與殺人未遂二罪是否具有裁判上

一罪關係之事實與適用法令之當否仍有不明，而尚待事實審調查釐清。因此，基

於審判不可分之原則，最高法院認為被告所犯妨害公務罪部分，亦為檢察官合法

上訴之效力範圍所及，應併予撤銷發回。 

【學說速覽】 

一、一部上訴與上訴不可分的概念：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由此可知，

我國法明文允許上訴權人僅就原審判決之一部聲明不服；則，搭配不告不理原則

的概念，上級審法院審理範圍即應受一部上訴之拘束，亦即上級審法院僅能就原

審判決經聲明上訴之部分為審判。 

   惟，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又規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

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一般稱此規定為「上訴不可分」，構成前揭一部上訴

的限制；倘未經上訴之部分與已經上訴之部分符合「有關係之部分」的要件，則

縱使該部分未經上訴權人提起上訴，亦為上訴效力所及，而成為上級審法院審理

範圍。 

二、上訴不可分的情形：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揭示上訴不可分之原則後，關於何事項屬於「有關

係之部分」而有上訴不可分的適用，並無明定其要件，故有賴學說與實務的補充： 

（一） 實務見解：最高法院22年度上字第1058號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62條第2項

規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亦以上訴論。所謂有關係之

部分，係指判決之各部分在審判上無從分剖，因一部上訴而其全部必受影響者

而言。」實務依照此判例所提出的標準「在審判上無從分剖」而認為以下諸

種情形皆符合有關係之部分的要件，而有上訴不可分的適用：事實上一罪或

法律上一罪、論罪科刑、論罪科刑與保安處分、定應執行刑、主刑與從刑、

論罪科刑與緩刑、訴訟程序。 

（二） 林鈺雄老師：林老師主張針對何事項符合「有關係之部分」，應從判決之內在

關係出發，視該部分是否有其自主性為斷；至於其具體的判斷標準，林老師

提出「正面觀察」與「反面觀察」的基準。倘從審理過程的正面觀察上訴審

的審理過程，上訴審審理經上訴部分不得不更動未經聲明部分；或反面觀察

上訴審的審理結果，上訴審撤銷上訴部分不得不更動未經聲明部分，應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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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聲明部分即為經上訴部分之「有關係之部分」。 

三、上訴不可分與單一案件： 

   以上實務所列舉有適用上訴不可分效力的情形包括事實上一罪或法律上一

罪，而事實上一罪或法律上一罪皆為單一犯罪事實，則於被告亦單一的情形底

下，自屬單一案件無疑；由此可知，於實務見解底下，單一案件有上訴不可分效

力的適用。此外，由於單一案件為實體法上事實上或法律評價上的一罪，國家刑

罰權單一，倘審理其中之一部分，必然影響實體法上評價而更動未經聲明部分；

倘撤銷其中之一部分，亦必然影響其他部分之論罪而更動未經聲明部分。因此，

縱使以林鈺雄老師的見解作為「有關係之部分」的判斷標準，亦將得出單一案件

有適用上訴不可分效力的結論。 

四、單一案件之一部為得上訴第三審案件，則其他不得上訴第三審之部分，得一併

上訴第三審： 

   單一案件有適用上訴不可分的效力已如前述，則倘其一部得上訴第三審，由

於其他不得上訴第三審之部分亦受上訴不可分的效力影響，而必然一併成為第三

審法院的審理範圍；為免單一國家刑罰權割裂行使將產生的不合理結果，學說與

實務咸認該原不得上訴第三審之部分，亦得與原得上訴第三審之部分一併上訴第

三審，而不受刑事訴訟法第376條之限制（最高法院27年度渝上字第1663號判例
87
、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例

88
參照）。因此，本案最高法院既認為

妨害公務罪與殺人未遂罪之間存在裁判上一罪之關係，妨害公務罪將受殺人未遂

罪部分之上訴效力所及，而成為上級審法院審理的範圍，並不受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上訴第三審案件之限制；最高法院因認為原判決違法而將殺人未遂罪與妨害公

                                                      
87

 最高法院27年度渝上字第1663號判例：「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與得上訴之罪為

牽連犯，而以不得上訴之罪為重，得上訴之罪為輕，雖依刑法第55條從不得上訴之重

罪論科，惟其牽連之輕罪，原得上訴，而牽連犯罪之上訴又不可分，則對於該重罪亦

應認為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88 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例：「刑法第61條所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

者，固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惟與併合數罪之一部為非刑法第61條各款所列之案件一

併提起上訴時，經第三審法院認為係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則應認為皆得上訴於第三審

法院，而第三審法院如認其確定事實與適用法令之當否不明時，自應一併發回。本案原

審法院前審判處被告公務員連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罪及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變造國民身分證罪，上訴本院後已經本院認為兩罪有方法結

果之牽連關係，屬於裁判上一罪，故予全部撤銷發回更審，乃原判決竟認為上述變造

國民身分證部分已經判決確定，不在審理範圍，不但與審判不可分之原則有違，且有

已受請求事項未予判決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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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罪部分一併撤銷，自屬合法。 

【考題分析】 
 

檢察官以公務員甲涉嫌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及主管事務之圖利罪嫌，提起

公訴。經第二審法院審理結果，仍維持第一審法院關於被告甲圖利部分判處罪

刑、洩密部分諭知無罪之判決。對此判決結果，僅被告甲就有罪之圖利部分提起

第三審上訴；檢察官並未再聲明不服。最高法院認上訴為有理由，且甲另被訴涉

犯洩密部分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款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但因

與得上訴於第三審之被訴涉犯圖利部分有刑法第55條裁判上一罪之想像競合關

係，遂一併予以撤銷發回。試問：第三審如此之判決是否適法？試就刑事訴訟法

相關之規定暨其法理予以說明。 （99律師○4） 
 

◎答題關鍵 

本題涉及不告不理原則、單一案件概念、上訴不可分與得上訴第三審不可分等考

點。同學於作答時應先提及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上訴不可分的標準，並在將

本案出現的圖利罪與洩密罪裁判上一罪關係定性為單一案件後，表示單一案件無

論適用實務或學說對上訴不可分所下的定義，皆符合要件，而因此有上訴不可分

效力的適用；於確定洩密罪部分將受圖利罪上訴效力所及之後，再引用學說與實

務表示，基於審判不可分之考量，應承認單一案件原不得上訴第三審之部分，將

受原得上訴第三審部分之合法上訴效力所及，得一併上訴第三審，而不受刑事訴

訟法第376條之限制。最後，基於不告不理原則所揭示的法院判決範圍應受起訴

範圍拘束之概念；本案法院審判範圍自應受上訴範圍之拘束，而及於上訴效力所

及之所有範圍，即經上訴之圖利罪與受上訴不可分效力所及之洩密罪二部分，則

本案第三審法院針對圖利罪與洩密罪一併審理並撤銷發回之判決，應屬適法。 

【相關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7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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